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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使本公司一般生产区卫生管理工作有所遵循，建立并保持整洁有序的生产环境，确保生产环境符合产品的生产要求。
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本公司一般生产区的卫生管理，包括生产、仓库和检测等区域。
职责

各责任部门按照此规范的要求实施。
工作程序

人员的卫生管理

人员健康管理
当产品质量对人员的健康有要求时，研发部识别与产品质量有影响的岗位，行政部组织相关岗位人员接受健康检查，合格后方可上岗；

行政部每年组织一次健康体检，对检查结果表现为异常的人员，应将其调离与产品质量有影响的岗位。重新调回与产品质量有影响的岗位时，应确认其健康不会影响产品质量。
各部门针对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对员工进行培训，使其掌握本岗位基本卫生知识；

个人卫生管理

作业人员上岗前，应穿戴好工作服，并保持干净整齐；

作业人员应做到勤剪指甲、勤理发、勤剪胡须、勤洗澡、勤换衣；

禁止在工作场所中饮食、吸烟。

工作区域卫生管理

进入工作区域需按要求着装；

保持区域卫生，每周进行彻底清扫；

工作区域的定置管理

生产区域的各种原材料、成品、半成品、合格品、不合格品按照《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程序》的要求放置在指定区域，并做好相关标识；

生产设备按照生产需要，放置在指定地点，并按《基础设施控制程序》的要求进行维护和标识；

检验设备按照产品检验需求，摆放到相应位置，并已按照《监视和测量装置控制程序》的相关要求进行校验、点检、维护、保养和标识；

仓库的物料摆放应按照《仓库管理规范》的要求执行，摆放合理、规范，按照品种、型号、规格进行分类放置，并且堆放整齐、有序；

检测区域内的各种样品按要求进行分类摆放，检验仪器/工具合理放置，并已按照《监视和测量装置控制程序》的相关要求进行校验、点检、维护、保养和标识

相关文件

《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程序》XX-QP-013 

《监视和测量装置控制程序》XX-QP-015 

《基础设施控制程序》XX-QP-006
《仓库管理规范》XX-QS-012
相关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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